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書（債券專用）

茲為辦理無實體發行登錄作業，本公司同意遵守 貴我雙方訂定之開戶契約書、貴公司之業務操作辦法、相關作業配合事項及主管機關、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法令及章則，檢附發行相關文件，請  貴公司惠予配合辦理。

  此致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參加人簽章（請蓋原留印鑑）        年  月  日
	債券名稱：
	債券代號：
	參加人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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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次登錄       □ 同期分券登錄（併           計費）        

	
	□ 更名（舊標的代號：        ）

	
	註：私募債券□是  □否(請勾選)，可分割附息債券□是  □否(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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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一、發行辦法或發行要點。

二、主管機關同意發行之證明文件影本（實體債券轉換為無實體登錄者免附）；私募債券無須經主管機關同意者，應檢附董事會議事錄影本。

三、本公司所在地設有辦理繼承／贈與、贖回／賣回、還本付息等債權人權利事項作業單位之證明文件。

四、分次及累計發行明細表。

五、價款收足之證明影本（未上市、櫃公司公開發行之債券及私募債券者適用）、向主管機關報備之文件影本（私募債券者適用）。

六、實體債券註銷證明文件及有價證券發行清冊（新發行者免附）。
七、利息所得稅款專戶資料影本（不可分割之債券者免附）。

八、實體債券轉換為無實體登錄者，應另檢附發行人通知債權人之證明文件，內容含更改債券發行形式、發生緣由及因應措施等，及還本付息與利息所得稅款扣繳作業程序依本公司規定辦理等事項。
九、發行人得指定其本息兌領機構填具之本公司報表網路接收暨查詢作業申請書。（委託集保結算所兌息免附）

註：前述文件為影本者，應簽蓋發行人留存本公司之原留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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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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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併同計費債券代號
	發行金額
	主管卡
	備註

	
	
	
	
	
	


	經   辦
	複   核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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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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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處
	                                                      年  月  日


	


無實體發行交付申請認證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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